现场勘察确认书
我方作为本次资产拍卖意向竞买人，现就本次水稻拍卖标的现场勘察、参拍规则及履约事宜，自愿作出如下勘察确认与郑重承诺：
意向竞买人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我方于      年    月    日，前往本次拍卖标的对应存放地点，对全部拍卖标的完成现场实地勘察、看样及核验工作，已全面核查、充分知晓标的物全部现状。本确认书自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具备法律效力。
一、拍卖标的信息：
	序号
	标的名称
	吨数
	仓位
	起拍单价（元/吨）
	工厂名称（存放地）

	1
	2025/2026年度圆粒水稻
	2500
	6号仓
	2740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卫星制米有限公司

	2
	2025/2026年度有机中科发五长粒水稻
	1500
	2号库
	3800
	北大荒米业泰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
	2025/2026年度垦川102长粒水稻
	1000
	1号库
	3220
	北大荒米业集团八五四制米有限公司


二、勘察确认及参拍履约须知
1. 本次拍卖采用单价起拍模式，拍卖公告及相关资料中载明的水稻数量、水分、出米率、杂质、等级、不完善粒等各项数据均仅供参考，不作为最终结算及质量依据。我方已自主完成现场看样、实地勘察及质量核验，完全认可标的物现状，明确了解标的物的“现状”包含但不限于水分、杂质、出米率、等级、品种不符、数量短少、霉变、陈化、包装破损等全部已知及未知的显性或隐性瑕疵。标的最终结算数量以委托方实际检斤数量为准。
2. 本次拍卖标的为库存水稻，按现状拍卖、现状交付，无质量瑕疵担保。我方已亲临标的物存放现场实地勘察、取样核验，充分掌握标的物质量、品相、存放状态等全部情况。凡我方报名参与竞买，即视为完全认可、自愿接受拍卖标的物一切现状及品质，自愿承担竞买、成交、履约全过程的全部风险与责任，事后不以标的物质量、品相、数量等任何理由提出异议、索赔或拒绝履约。
3. 本次拍卖成交标的物交付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标的物出库期间由委托单位协助装车，所有装车费用严格按照北大荒米业集团统一出库收费标准执行，全部费用由我方自行承担。自标的物出库移交之日起，水稻储存、搬运、运输、损毁、灭失、损耗等一切风险及损失均由我方自行承担，委托方及拍卖人不承担任何风险及赔偿责任。
4. 付款及出库时限约定：我方明确知晓并承诺严格遵守先款后货交易规则。若竞买成交，我方保证在拍卖成交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付清全部标的货款，且在成交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完成全部货物出库工作，逾期未付款、未完成出库的，自愿承担全部违约责任。
三、郑重承诺
我方已对北大荒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拍卖的全部水稻标的现场情况、品质状态、交易规则、履约要求、风险责任等内容进行了全面、充分的了解与确认，自愿按照标的物现状缴纳竞买保证金参与竞拍，自愿遵守本次拍卖全部公告、方案及协议条款。
特此确认！
确认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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